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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文藻外語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辦理學生國際暨兩岸交流甄選，特訂定「文

藻外語大學學生國際暨兩岸交流甄選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二條 本辦法所指稱之國際暨兩岸交流，係指學生至與本校有合作關係之境外機構

參訪、修讀課程、實習等之交流。 

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範圍:  

一、 與本校簽訂正式合約或合作意向書者。  

二、 校外機關(如教育部)委辦之專案交流計畫者。 

三、 其他與本校有各類合作約定者。  

第四條 參加甄選者需符合下列條件:  

一、 本校研究所、大學部、專科部學生，申請及出訪時均為本校完成註冊之

在學學生，且於申請交換前一學期、當學期及出訪當學期修習學分數最

低不得少於10學分，同時繳交出訪當學期所屬學制全額學雜費。 

二、 符合交流機構之語言能力規定。若無相關規定，則須達到本校各學院、

系(所)甄選時所訂定之標準。  

三、 學業、操行成績優良。  

四、 積極參與校內外服務、社團活動及國際暨兩岸交流活動。  

五、 其他由校或各學院、系(所)訂定之條件。 

第五條 報名時應繳附下列資料:  

一、 報名表(如附件)。 

二、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、學生證正反面影本。 

三、 家長同意書正本。 



四、 歷年成績單正本(英文)。 

五、 有效期限內之語言測驗成績正本(如托福電腦測驗、IELTS測驗成績、

本校承辦之各種語言檢定成績，或其他相關語文測驗成績符合交流學

校要求者)。 

六、 學習計畫及簡單自傳。 

七、 交流機構要求之資料。 

八、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影本(如獲獎證書、考取證照及參加活動證明)。 

第六條 甄選程序:  

一、 由國際暨兩岸合作處統一公告交流事項、名額並承辦相關作業。為辦理

甄選事宜，國際暨兩岸合作處得邀集本校相關教師組成審查委員會進

行審核作業。 

二、 初選:由國際暨兩岸合作處就申請學生書面資料進行審查。 

三、 複選:由審查委員會就通過初選者舉行面試，合格者由國際暨兩岸合作

處薦送交流機構。 

四、 由各學院、系(所)自訂甄選程序。 

第七條 各學制(五專/二技/四技/研究所)學生擔任交換生以二次為限，惟不得申請

赴相同學校研修，且研修總期程不得超過一年。若甄選人數超過該語組可錄

取之名額，將優先考量未曾擔任交換生之學生；此外，申請教育部學海飛颺

或學海惜珠獎學金，依教育部規定，學士生、碩士生以各得一次為限。研習

期滿應返校就讀或取得學位，不得申請延長研習期限，佔用交換生名額。 

第八條 若交換學校因學期開始時間與本校學期末時間重疊，得准予學生公假，公假

申請須依「文藻外語大學學生請假辦法」規定辦理。期末考試得依「文藻外

語大學國際暨兩岸交流學生學籍及學分抵免處理要點」第四點規定辦理。 

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